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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简称：西藏天路    股票代码：600326    公告编号：临 2017-41号 

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

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委托贷款对象：西藏昌都高争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

 委托贷款金额、期限及利率：总金额人民币 22,977.50万元。其中

5,000.00 万元贷款期限 1 年，利率 2.35%；5,175.00 万元贷款期

限 3 年，利率 2.75%；12,802.50 万元贷款期限为 3 年，利率 2.75%。 

一、委托贷款概述 

（一）委托贷款基本情况 

为了满足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西藏天路”或“公

司”）控股子公司——西藏昌都高争建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昌都

高争”）资金需求，本着节约财务成本、降低财务费用的原则，公司拟委

托中信银行拉萨分行向昌都高争发放 22,977.50 万元人民币贷款。本次委

托贷款不属于关联交易。本次本次委托贷款资金用途具体如下： 

1、设备大修及原材料投入：货款金额 5,000.00万元，贷款期限 1 年，

贷款年利率 2.35%。昌都高争一期 2,000t/d 熟料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自运

营以来，未进行全面系统的维护检修，影响产能提升。为了确保 2018 年

的产能利润指标，昌都高争计划对整个生产系统进行维护检修。同时，昌

都高争即将进入年终生产储备期，需购入原煤和石灰石等材料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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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支付周转房建设工程款：贷款金额 5,175.00万元，贷款期限 3 年，

贷款年利率 2.75%。昌都高争职工周转住房项目概算总投资为 6,210.00 万

元，该项目于 2017 年 3 月全部建成投用。在项目建设过程中，根据棚户

区专项资金补助申领政策，2016 年年底昌都高争获得了西藏自治区棚户区

改造专项资金补助 1,035.00万元，其余缺口部分将通过委托贷款支付。 

3、支付超出建设工程结算部分的资金：贷款金额 12,802.50 万元，

贷款期限 3 年，贷款年利率 2.75%。昌都高争 2,000t/d 熟料新型干法水泥

生产线项目于 2014年 12月底建成投产，本项目西藏自治区发改委核准批

复总投资为 81,132.00 万元，实际工程结算金额为 93,934.50 万元。因此，

资金缺口部分将通过委托贷款支付。 

（二）公司内部审批程序 

1、董事会意见：西藏天路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 2017 年 12

月 25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，会议应表决董事 9 人，实际表决董事 9 人，符

合《公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经与会董事审议，以 9 票同意、

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提供委托

贷款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委托中信银行拉萨分行向昌都高争提供 22,977.50

万元人民币贷款。本次委托贷款额度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之内，无

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本次委托贷款所产生的手续费由昌都高争承

担。本次委托贷款具体事宜以公司、中信银行拉萨分行及昌都高争三方将

签订的《委托贷款协议》为准。 

2、独立董事意见：公司本次委托贷款资金为公司自有资金，在保证

流动性和资金安全性的前提下，为控股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，可有效提高

公司资金使用效率，也有利于控股子公司节约财务成本、降低财务费用。

公司此次委托贷款事宜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没有损害公司及全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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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。因此，同意公司向昌都高争提供 22,977.50

万元人民币委托贷款。（详见同日刊登上海证券交易所 http：

//www.sse.com.cn网站上的《西藏天路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

二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》） 

二、委托贷款对象 

（一）委托贷款对象基本情况 

企业名称：西藏昌都高争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

企业性质：国有控股的非上市股份制企业 

注册资本：42,000.00 万元 

法定代表人：大次仁 

注册地址：西藏昌都市卡若区特贡村经济技术开发区（水泥厂） 

经营范围：各种水泥制品、商品熟料、石膏、石粉、石灰碎石的生产、

加工和销售等。 

（二）委托贷款对象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

单位：万元 

科    目 2016 年年度（经审计） 2017 年 1-9 月（未经审计） 

资产总额 104,860.76 109,786.71 

净资产 40,882.76 48,199.43 

营业收入 36,573.62 34,104.61 

净利润 2,438.67 7,058.04 

三、委托贷款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委托贷款能够满足控股子公司昌都高争业务发展对资金的需求，

有利于节约财务成本，降低财务费用。本次委托贷款资金为公司自有资金，

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经营运转和相关投资，也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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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益。 

四、委托贷款存在的风险及解决措施 

昌都高争系公司控股子公司，本次委托贷款为通过银行向控股子公司

提供，公司将会对昌都高争的还款情况进行监控，如发现或经判断出现不

利因素，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，控制或降低委托贷款风险。 

五、公司累计对外提供委托贷款金额及逾期金额 

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，为控股子公司昌都高争

提供委托贷款 1 亿元，贷款期限三年（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8 月 5 日刊登

上海证券交易所 http：//www.sse.com.cn 网站上的《西藏天路关于向控

股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公告》（临 2017-24 号）。本次为控股子公司昌都

高争提供委托贷款 22,977.50 万元。因此，截止本公告发布日，西藏天路

累计对外提供委托贷款 32,977.50万元。 

西藏天路无逾期委托贷款情况。 

六、备查文件及公告附件 

1、《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》 

2、《西藏天路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相关事

项的独立意见》 

3、《西藏昌都高争建材股份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扫描件》 

4、《西藏昌都高争建材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报表（20170930）》 

特此公告 

西藏天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12月 26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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